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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优势、风险及其应对

林　 萌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在国际商事调解和仲裁程序的多样化组合中，为了在调仲结合灵活、友好和有效等基础优势上进一步提

高解纷效率、满足特定文化偏好及确保解纷质量稳定，当事人可能委托同一自然人分别担任调解员和仲裁员。 然

而，中立者身份竞合可能破坏调解保密性、贬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质效、破坏仲裁中立性以及违反仲裁辩论原则等，
继而对仲裁裁决的效力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不同实体已经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性地要求当事人

委托不同的中立者、要求当事人在充分知情的状态下表示同意、禁止调解中的单方会谈、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前重选

中立者、要求仲裁时列举并排除调解保密信息以及排除基于调解活动质疑仲裁的权利等。 目前，《仲裁法》《仲裁法

（修订意见稿）》及多数仲裁机构规则并未禁止调解员与仲裁员身份互换，但针对性的行为规范在数量和力度上均显

不足。 对此，中国立法者和纠纷解决机构可以借鉴上述做法，调适调解员和仲裁员在身份竞合时的行为要求。
关键词：调仲结合；调解员；仲裁员；调解保密性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７．４　 　 文献标志码：Ａ①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０２８Ｘ（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００⁃１３

随着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在国内或国际商事调仲结合程序中，当事人委托同一中立者担

任同一纠纷调解员和仲裁员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肯定此类机制创新，而英美法系国家

则普遍不予接受。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简称 ＵＮ⁃
ＣＩＴＲＡＬ）、国际调解机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简称 ＩＭＩ）等相关组织或机构所提供的仲裁规则一

般默认以不同人员分别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① 此种态度分野主要起因于调仲结合程序中调解员和仲裁员

的身份竞合会导致一定的法律风险。 但实践中，当事人在调仲结合程序中委托同一中立者的情况并不罕见，
很多学者甚至将这种调仲结合程序归类为“同一中立者调仲程序”（Ｓａｍ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Ｍｅｄ⁃Ａｒｂ）。② 对该程序所

涉及的当事人、中立者乃至相关国家或地区而言，在调仲结合程序中委托同一自然人分别担任调解员和仲裁

员的做法都是利弊共存的。
目前，中国法律或行业规则并未对调仲结合程序中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相关事项作统一规定，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简称《仲裁法》）第 ５１ 条规定了仲裁庭可以或应当先行调解的情形、《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２０１５）》第 ５０ 条明确允许调解员继续担任同案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２０２２）》第 ６７ 条明确当事人在仲裁庭调解失败后可以更换仲裁员等，除此之外，再无相关法律或行业

规则对调仲结合程序中同一中立者的行为作出特殊规范。 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同样寥寥，主要在有关特定

调仲结合程序的研究中简略地讨论了职能混淆问题、③中立性问题和保密性问题等，④部分学者关注到调仲

程序中立者相同的问题并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⑤ 但整体上，这些研究滞后于国际商事领域关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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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新近实践，也未就中国立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鉴于此，笔者拟在把握调仲结合程

序主要优势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法律优势和法律风险，比较实践中应对此类法律

风险的主要措施，并结合《仲裁法》修改的现实背景及中国仲裁服务市场的规则状况，在肯定调仲结合程序

中调解员和仲裁员同一的基础上，就其行为规范的调适提出整体建议。

一、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产生原因

（一）调解和仲裁的特定结合提供了技术场所

调解员与仲裁员的身份竞合，仅发生在调解和仲裁以特定方式组合以解决同一纠纷的情形中。 根据纠

纷解决协议的数量，此类情形可具体划分为两种。 第一，当事人双方先行订立了约定以调解解决纠纷的协议

（简称调解协议），在调解成功或失败后，以解决纠纷或者确认和解结果为目的，当事人又订立了仲裁协议并

据此委托先前担任调解员的中立者继续担任仲裁员。 在该情形中，当事人分别订立了调解协议和仲裁协议

两份独立的纠纷解决协议。 第二，当事人双方订立了一份调仲程序协议，在一个纠纷解决过程中纳入调解、
仲裁阶段并委托同一自然人在不同阶段灵活转换身份———在调解阶段担任调解员、在仲裁阶段担任仲裁员。
但针对第一种情形，由于调整后续仲裁程序的法律、程序规则等会要求仲裁员披露利益冲突，与当事人、纠纷

等之间存在的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先前调解可能导致中立者回避仲裁程序，因此可能不会出现调解员继续

担任仲裁员的情况，身份竞合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调仲结合程序中。
进一步地，根据调解和仲裁的组合方式，出现身份竞合问题的调仲结合程序仅有两种。① 第一种为对接

式调仲结合，即针对同一纠纷的调解、仲裁在时序上前后接洽，仲裁程序的开启以调解程序的结束为条件。
对接式组合主要有调 －仲程序②、 “调仲中显因” （Ｍｅｄ⁃Ａｒｂ Ｓｈｏｗ Ｃａｕｓｅ）③和 “调解 ＋终局提议式仲裁”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ｓｔ⁃Ｏｆｆｅｒ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ＭＥＤＡＬＯＡ）或称“棒球仲裁”（Ｂａｓｅｂａｌ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④等。 第二种为

嵌入式调仲结合，主要指在完整的仲裁程序中加入调解阶段、融入调解技术。 即在仲裁程序启动后，中立者

尝试调解纠纷，如果纠纷在此“调解窗口”成功解决，之后和解协议将被记录为仲裁裁决即“合意裁决”；如果

调解失败，则由中立者作出普通裁决，合意裁决或普通裁决都足以引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
称《纽约公约》）的适用。⑤ 瑞士仲裁协会（Ｓｗｉｓ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⑥、新加坡国际商事调解中

心（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简称 ＳＩＭＣ）和新加坡国际商事仲裁中心（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简称 ＳＩＡＣ）⑦等都单独或联合提供了此类调仲结合服务。

总之，不论当事人系订立了一份整体的纠纷解决协议还是分别订立了调解协议和仲裁协议，也不论调解

和仲裁系以对接方式还是嵌入方式进行组合，调解员和仲裁员的身份竞合必须发生在针对同一纠纷的一个

连续的调仲结合程序中，而“同一纠纷”主要强调纠纷主体同一以及纠纷标的同一或近距，“一个连续的调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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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式调仲混合，也称“影子调解”（ｓｈａｄｏｗ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具体包括“调仲同步”（ｍｅｄ⁃ａｒｂ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ｓ）和“合并式调仲”（ｃｏ⁃ｍｅｄ⁃ａｒｂ）。 前
者比如法国的巴黎调解和仲裁中心（Ｃｅｎｔｒｅ ｄ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ｔｄ’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允许当事人合意将纠纷委托给一名调解员和一名或三名仲裁
员，调解员和仲裁员各自履职、互不交流，只有在调解期限届满后 ８ 天且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仲裁员才能作出裁决；后者即由调解员和仲裁员同
时在场聆听当事人的陈述，之后再先后开展调解、仲裁环节。 Ｅｄｎａ Ｓｕｓｓ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Ａｒｂ ／ Ａｒｂ⁃Ｍ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ｙｅｒ，Ｖｏｌ．２：７１，ｐ．７１（２００９）；Ｊｅｒｅｍｙ Ｌａｃｋ，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Ｒ）：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
ｔｉｅｓ，ｉｎ Ａｒｎｏｌｄ Ｉｎｇｅｎ⁃Ｈｏｕｓｚ ｅｄ．，ＡＤＲ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Ｉ，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１，ｐ．３６４⁃３６５．

比如亚洲国际仲裁中心（Ａ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简称 ＡＩＡ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 ＣＩＥＴＡＣ）等机构提供的示范“调仲条款”和调仲程序规则，参见《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２０１８）》
第 １５ 条、《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２０２４）》第 ４７ 条。

即中立者作出一份“试探性的”的决定，同时当事人有机会解释该纠纷不能按照某特定方案解决的原因。 Ａｌａｎ Ｌ． Ｌｉｍｂｕｒｙ，Ｈｙｂｒｉ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ｈｉｌｅ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Ｗｏｒｌ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ｉ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ＡｌａｎＬｉｍｂｕｒｙ⁃Ｈｙｂｒｉ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ｄｆ．

即由中立者先行调解，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合意，则该中立者由调解员身份转变为仲裁员身份，但仲裁庭不会另外作出一份单独的仲
裁裁决，而是在当事人各自作出的彼此相冲突的提议中选定。 Ｐｅｔｅｒ Ｈ． Ｋａｓｋｅｌｌ ＆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Ｓｔｉｐａｎｏｗｉｃｈ ｅｄ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Ｉｔｓ Ｂｅｓ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ｓｅｒ，ＡＢＡ 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１，ｐ．２５⁃２６．

Ｇｅｒａｌｄ Ｈ． Ｐｏｉｎｔｏｎ ＆ Ａｒｎｏｌｄ Ｉｎｇｅｎ⁃Ｈｏｕｓｚ ｅｄｓ．，ＡＤＲ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Ｉ，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１，ｐ．３６０．

参见《瑞士仲裁协会商事调解规则》（２０１３ 年重印）（Ｓｗｉｓ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第 ２４ 条。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ｒｂ⁃Ｍｅｄ⁃Ａｒｂ Ｃｌａｕｓ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ａｃ．ｏｒｇ．ｓｇ ／ 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ｒｂ⁃ｍｅｄ⁃ａｒｂ⁃ｃｌａ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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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则意味着该程序的开启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一个或多个纠纷解决协议、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且通常

以仲裁程序作为最终阶段。

（二）当事人追求调仲结合程序的基础优势

１．高效、灵活地化解国际商事纠纷

调仲结合程序以仲裁作为调解程序的后续阶段以及整个纠纷解决过程的收尾阶段，当事人可以相对自

由地设定调解和仲裁的时长及其分配比例，比如设定一天的纠纷解决时限，前半天用于调解，若调解成功，则
程序即告结束；若调解失败，再利用后半天进行仲裁。 后置的仲裁程序也会对处于调解阶段的当事人产生一

定的心理压力，从而驱动其尽快达成和解或者脱离调解程序，这样就节省了时间方面的成本。 此外，单独启

动的调解程序并不必然化解纠纷，可能出现调解失败或者和解协议达成后单方任意毁约的结局，当事人需要

另行启动协商、仲裁或者诉讼等后续程序，而调仲结合程序能够确定地产生一份具有终局性和强制执行力的

仲裁裁决，从而为当事人节省更多的时间和费用：在调解成功的情况下，仲裁程序的启动仅仅是为了将当事

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转化为仲裁裁决，而无需举证质证、言辞辩论、确定准据法等环节，不另外产生过多资源损

耗。 即便调解阶段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或未能解决全部的争议点，调解阶段对部分事实的澄清或者对部分争

议点的解决也会为后续的仲裁程序提供一定的便利。
２．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友好性

当事人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程序中纳入多种程序的主要动因还包括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在特定国

际商事领域中，交易主体寻找到可替代的商事伙伴的成本更高，可能会明显超过为维持现有商事关系而让渡

的利益。 尤其在垄断性较强的相关产品市场中，比如计算机操作系统、稀土资源等，作为交易相对人的商主

体数量有限甚至不存在可替代者，因此，在产品质量、价格等核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维护既有商事关系对于

相对弱势的当事人而言很重要。 如果仅使用对抗性的程序比如仲裁等，那么当事人也就丧失了自主并友好

地定制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仅使用调解，则其可能面临着纠纷不能被全然解决的风险。 对比之下，调仲结

合程序则可以在保障解纷结果终局性的前提下注入柔性元素，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的自主性、满足其

对于纠纷解决之友好性的期待。
３．保障纠纷解决结果的跨境强制执行力

实践中，国际商事和解协议除了在《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

约》）的有限适用范围内获得跨境的直接效力外，①其跨境承认与执行主要借助诉讼、司法确认或公证等传统

的国内法路径来实现。② 在这些路径中，受案法院主要依据合同法领域的规则和原则，但其审理过程往往迂

回而缓慢、复杂而昂贵，足以让有意提出请求或抗辩的当事人主动撤退。③ 总之，由于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

领域缺少普遍性的国际合作框架，包含跨境因素的和解协议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制度保障。 对比之下，调仲结

合程序则是使此类和解协议搭上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之“便车”，使规则国际化相对薄弱的调解程序得以借力

规则国际化相对完善的仲裁程序，并由此形成可供当事人挑选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套餐”：如果当事人达

成和解，则和解协议将由仲裁程序转变为合意裁决，和解协议的内容也在法律层面被固定；如果调解失败，则
由仲裁员予以仲裁并作出强制性裁决。 无论如何，此类仲裁裁决均可以根据《纽约公约》在当事国之间进行

①

②

③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当事国有 １３ 个，其适用于商事纠纷经调解所产生且在达成时具有国际性的书面和解
协议（第 １ 条第 １ 款）。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１８） （ ｔｈｅ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ｔｅｘｔｓ ／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缔结或加入《纽约公约》的国家和地区有 １７２ 个。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５８）（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ｅｎ ／ ｔｅｘｔｓ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ｌ＿ａｗａｒｄｓ．

比如在欧盟范围内，意大利、匈牙利和立陶宛等规定当事人可以就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启动 “简易诉讼程序”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奥地利、比利时采取强制执行公证书；爱沙尼亚要求由调解机构对和解协议效力进行认证；德国规定可以将和解协议转化为合意

裁决。 Ｍｉｇｌｅ· Žｕｋａｕｓｋａｉｔ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ｅｉｓｅ·，Ｖｏｌ．１１１：２０５，ｐ．２０８（２０１９） ．在日本，经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
制执行力，必须经公证程序才能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 参见戴璇璇：《日本 ＡＤＲ 制度新发展述评》，载齐树洁、张勤主编：《东南司法
评论》２０１９ 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５０９ 页。

Ｂｏｂｅｔｔｅ Ｗｏｌｓｋｉ，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ＭＳＡ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８７，ｐ．９４（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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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承认和执行。

（三）当事人追求中立者身份竞合的叠加优势

在先调解后仲裁的基础优势之上，调解员和仲裁员的身份竞合还具有以下叠加优势。
１．进一步节约时间和财务成本

与调仲结合程序出现并兴盛的原因一脉相通的是，在调仲结合程序中委托同一自然人同时担任调解员

和仲裁员，体现了商主体对于“效率”价值的显著追求。 首先，当事人不必再为选择另一位中立者而与一位

或多位候选人联络并洽谈，减少了由此产生的时间、费用和人力成本；其次，调仲结合程序在调解阶段结束后

会转换为仲裁阶段———调解成功则由仲裁员根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作出合意裁决，调解失败则由

仲裁员依据相关法律对纠纷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般裁决。 在中立者相同的情况下，这一转换过程将更

加流畅，中立者只需要明确宣告其身份由调解员转换为仲裁员即可开展下一步工作，不需要由两位中立者就

纠纷事实、处理情况等另外开展交接工作；最后，中立者一般通过调解阶段可以知悉引起纠纷产生的主要事

实和主要争议点，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仲裁阶段重复工作或者引起不必要的耽延。① 尤其是在当事人于调解

阶段就部分或全部争议点达成和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更倾向于由该调解员继续作为仲裁员裁断剩余未

决的部分或者将和解协议转化为仲裁裁决。
２．满足特定地域的纠纷解决传统偏好

在文化偏好方面，西方国家的当事人通常偏好以诉讼途径解决法律纠纷，而在东亚很多地区，维护和谐

被当作人际交往的第一要务，卷入诉讼或仲裁等对抗性程序则意味着和谐状态被打破、被视为是人际交往中

的败笔。 为了避免分庭抗礼，当事人往往优先以调解解决纠纷，法官或仲裁员等通常也会积极协助当事人进

行调解，这些裁判者也由此同时发挥了调解员的作用。 在法律传统方面，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采用审问式诉

讼，以中立第三方为纠纷解决程序的中心，促成当事人和解也被认为是其职责的一部分；而英美法系国家则

主要采用对抗式的审判模式，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中立者的作用相对消极，主要发挥促

进和辅助作用。 上述这些差异在调解领域也有所反映。 比如美国高度强调个人自决和正当程序原则，这使

得许多律师和中立者避免在同一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担任不同角色，仲裁员也会尽量避免采取任何以和解为

目标导向的活动。② 对比之下，中国③、印度④等文化区域的调解、仲裁和诉讼常常结合在一起，裁判者一般都

会鼓励当事人和解，社会成员也往往将仲裁员或调解员视为权威者，希望中立者能够在和解失败的情况下作

出决断。⑤ 因此，持此种文化偏好的当事人更倾向于委托同一自然人分别担任调解员和仲裁员。
３．确保纠纷解决质量的稳定

同一中立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证解纷质量的稳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尽管中立者同时获

得调解员资质和仲裁员资质有一定的难度，⑥但实践中对于很多提供调仲结合程序的替代性争议解决（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简称 ＡＤＲ）机构而言，其仲裁员同时兼具该机构的调解员资格。 由同一中立者为

当事人同时提供调解服务和仲裁服务可以保证其专业知识、解纷技能和职业道德的稳定性；其次，同一中立

者与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会有更多接触，这有利于彼此了解对方的交流模式和交流风格，通过降低关系

的“陌生感”而促使纠纷解决过程更加顺畅；⑦最后，同一中立者在仲裁阶段可以直接利用在调解阶段知晓的

信息，这有利于仲裁员在法定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更加切合案情和当事人需求的裁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Ｋｏｈｌｅｒ ＆ ＦＡＮ Ｋｕ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ｙ Ｉｔ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２５：４７９，ｐ．４９０（２００８） ．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Ｓｔｉｐａｎｏｗｉｃｈ ＆ Ｖéｒｏｎｉｑｕｅ Ｆｒａｓ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Ｍｉｘｅｄ Ｍｏｄ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ｄｉ⁃
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ｓ，Ｆｏｒｄ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８３９，ｐ．８５１（２０１７） ．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Ｓｔｉｐａｎｏｗｉｃｈ，Ｊａｙ Ｗｅｌｓｈ ＆ Ｃｈｅｎ Ｑｉ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Ｅａｓｔ Ｍｅｅｔｓ Ｗｅｓ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Ａｒｂ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Ｐｅｐｐｅｒｄｉｎ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９：３７９，ｐ．３９８（２００９） ．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ＣＩＥＴＡＣ’ 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ｉｎ Ａｌｂｅｒｔ Ｊａｎ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ｅｄ．，ＩＣＣＡ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１２，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５，ｐ．２７．

ＦＡＮ Ｋｕｎ，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ｏｒｓ Ａｃｔｉｎｇ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ａｒｄｏｚ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５：７７７，ｐ．７８６（２０１４） ．
Ｌｕｃｙ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Ａ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ｈｏ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ｏ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ｂｉ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２７：１９９，ｐ．２０８（２０１１） ．
参见方新年：《相同中立者仲裁中的调解制度：挑战与突破》，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１ 页。



１０４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５ 卷

二、商事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法律风险

（一）破坏调解程序的规范性

１．违反调解保密原则

保密性是吸引当事人选择调解以及推进调解的“必备要素” （ 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是调解的基本原则之一。①

尽管国际商事调解和国际商事仲裁均以保密性作为其程序特征和竞争优势之一，但前者的保密性明显高于

后者。 首先，仲裁的保密性主要强调对外部一般公众保密，而调解的保密性则要求不得违背双方当事人的意

志将调解信息传递给调解程序之外的人员，包括向一般公众披露以及向法院、仲裁庭等后续裁判机关披露。
其次，调解程序还要求对内保密———除非存在实质性或客观性保密例外，内部保密性一般要求调解员或任何

信息接收者不得违背一方当事人的意志将调解信息传递给调解程序中的他方。② 调解高水平保密性的目的

在于鼓励当事人尽可能向调解员披露各种信息，不论这些信息是否真实、充分、符合法律或合乎道德，以便于

调解员通过这些信息为当事人之共同利益选定最适宜的调解策略。
但是，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违反了该保密要求，因为在中立者由调解员身份转变为仲裁员身份时，

其是在知晓几乎所有调解信息的状态下参与仲裁程序的，这种调解信息的披露活动系发生在调仲衔接之时，
在中立者的内心中隐秘而迅速地进行，与独立调解员向独立仲裁员透露调解信息的做法没有本质差别。 在

美国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审理的“博登诉维克案”③中，当事人通过仲裁员的协助、调处达成了一份手写的和解

协议，但最终该和解协议内容未以正式的书面和解协议予以固定。 之后，仲裁程序重新启动并由之前调解该

纠纷的仲裁员继续担任仲裁员，该仲裁员根据此前的手写和解协议作出裁决。 该案上诉法院认为，当事人双

方没有达成针对调解中所作陈述的保密协议，而在后续仲裁程序中继续使用同一仲裁员会使仲裁裁决变得

武断而任意。
２．贬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质效

作为调解保密性被破坏的延伸后果，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还可能会干扰当事人之间的坦诚对话，贬
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际效果。 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只有在确信调解阶段交换的信息不会对仲裁框架下

的己方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时，其才更愿意与调解员和对方当事人坦诚交流。 但在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

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清楚地预料调解员之后会担任仲裁员并作出裁断。 这可能会造成当事人对信息披露

的隐忧，或者使其将调解理解为仲裁审理的早期阶段，从而引起“寒蝉效应”（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④使当事人在调

解阶段不愿向中立者叙述全部相关事实、表达真实想法或告知潜在需求，这可能会妨碍中立者探究当事人的

共同利益与和解基础。 此外，预设的仲裁程序也可能使得当事人在调解阶段的对抗情绪过重，难以与对方当

事人形成信赖与合作关系。
身份竞合的中立者与独立调解员实施相同的调解行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相较于后者，前种纠纷

解决程序的当事人对仲裁阶段的内在抵触心理可能赋予中立者在调解阶段更大的影响力，使后者所作表述、
所举建议都更有分量，中立者在调解中也有可能意图借助其潜在的仲裁员身份向当事人施压，以促进快速解

决纠纷。 此外，当事人还可能将调解员的中立性话语过度解读为是对潜在仲裁结果的暗示，从而快速进行和

解；在中立者向当事人提出某些实体建议或劝说其接受某和解方案时，当事人可能认为如果不接受这些提议

或者劝告，则之后中立者会作出对其不利的仲裁裁决。 不论上述哪种情况，当事人在调解阶段的真实意思都

受到了后续仲裁安排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Ｂｏｂｅｔｔｅ Ｗｏｌｓｋｉ，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４３：１５５２，ｐ．１５５２（２０２０） ．

Ｒａｆａｌ Ｍｏｒｅｋ，Ｎｉｈｉｌ Ｓｉｌｅｎｔｉｏ Ｕｔｉｌｉｕｓ：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ＥＲＡ Ｆｏｒｕｍ，Ｖｏｌ．１４：４２１，
ｐ．４２４（２０１３） ．

Ｌｅｅ Ｈ． Ｂｏｗｄｅｎ，ｅｔ ａｌ．，Ａｐｐｅｌｌｅｅ ｖ． Ｋｅｎｔ Ｔ． Ｗｅｉｃｋｅｒｔ，ｅｔ ａｌ．，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ｓ，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Ｎｏ． Ｓ⁃０２⁃０１７，Ｔｒ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Ｎｏ． ９９⁃ＣＶ⁃３９５ （Ｏｈｉｏ Ｃｔ． Ａｐｐ．
Ｊｕｎ． ２０，２００３）．

Ｍｏｒｄｅｈａｉ （Ｍｏｔｉ） Ｍｉｒｏｎｉ，Ｆｒｏｍ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ｉｎａｌ Ｏｆｆｅｒ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ＤＡＬＯＡ ｉ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ＮＹＳＢ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ｙｅｒ，Ｖｏｌ．５：７６，ｐ．７９（２０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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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坏仲裁程序的规范性

１．造成仲裁员中立性缺失的表观

在单独的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为了维护仲裁员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仲裁员除了在选任阶段作为候选人

与当事人会面外，一般情况下不得与当事人私下会见。 但是在先调后仲类的程序中，中立者为了尽量在调解

阶段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有可能采用背对背的调解技术，即与当事人分别私密对话，以了解其利益底线、
把握双方的谈判剩余空间等。 在这一阶段，当事人可能会尝试借此影响中立者的认知，中立者也有可能借此

胁迫或讨好当事人以谋求后续的业务合作机会。 因此，即便中立者在背对背调解中与当事人双方的互动是

完全“对称的”，也不影响对仲裁员中立性和公正性的质疑。 在英国高等法院审理的“格伦科特开发设计公

司诉本巴雷特案”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共同体煤炭公司诉大陆灾害保险公司案”②、“南澳大利亚杜

克集团有限公司诉阿拉曼投资有限公司案”③和“英国格伦科特开发与设计有限公司诉本·巴雷特父子公司

有限公司案”④等案件中，法院均确认调仲程序的中立者与当事人在调解阶段的私人会谈确实造成中立者在

仲裁阶段有失中立性的表观，但仅依据该事由而提出的质疑可能被驳回。 即便调解阶段没有安排私密对话，
调解公开会议中当事人的言辞以及语气、手势等副语言也会对中立者造成心理干预，影响其在后续仲裁阶段

中的自由心证。
２．违反仲裁辩论原则

不同于调解程序所渗透的“友好”理念，仲裁程序系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进行理性攻击的过程。
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处于主动地位、被申请人处于受动地位。 为了平衡这种不对称的权力状态，应当给予

被申请人以防御的权利和机会，以保障当事人各方平等地获得司法救济和公平待遇。 为了实现此目的，重要

方法之一是允许各方当事人提出其与案件相关的事实、法律主张并尝试说服仲裁员。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及许多国内仲裁立法都明确规定了平等原则，要求赋予双方当事人在仲裁

程序中平等地说服仲裁员以使其相信己方的事实主张和法律主张的权利。 由此，各方当事人竞相尝试说服

仲裁员的过程经秩序化、制度化而形成“一方主张＋对方反驳”的辩论机制，辩论原则也成为仲裁程序公正性

的重要表征之一。
然而，在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情况下，该中立者有可能在调解阶段获得了一方当事人披露的内部

保密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尽管不能作为证据呈现在仲裁阶段，但是事实上隐秘地构成中立者作出裁决的依

据，或者至少干扰了仲裁员的自由心证。 同时，由于对方当事人根本无从知晓这些调解阶段的保密信息，因
而无法在仲裁阶段提出相应的抗辩，这就违背了自然正义的理念和正当程序的要求。⑤ 也有学者依其个人

作为仲裁员的经验提出反对，认为基本不用担心会发生一方当事人向中立者透露保密信息而对方无法获得

反驳机会的情况，原因在于尽管当事人可能在背对背调解中向中立者单方透露其观点或主张，但其之后一般

还会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更强有力的主张，以说服对方当事人接受某些实体要素和特定的和解条款，保留对其

有利的事实这一做法在调解中没有多大意义。⑥

（三）仲裁裁决的效力存疑

１．中立者超越仲裁协议范围进行调解

在单独的调解程序中，最终和解的事项有可能超过当事人约定提交调解解决的事项范围。 调解以高度

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其根本特征，调解中贯穿着当事人的合意，其实质上是作为整体的“一个意思”，调解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ｌｅｎｃ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ｖ． Ｂｅｎ 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１，ＥＷＨ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５（１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１） ．法官认为，裁判者在调解中的行为能够体现出
明显的偏私，因为裁判者在调解中会和当事人进行单方私密的沟通，其会掌握申请者所描述的情况并对其可信度形成观点，这些会导致裁判者
事实上的偏私。 然而，该案最终依据其他争点进行裁断，表观偏私问题则没有被解决。 ［２００１］ ＢＬＲ ２０７． Ｐａｒａ． ２４．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 ｖ．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Ｃｏ．， ３９３ Ｕ． Ｓ． １４５ （ １９６８）； Ｇｅｏｆｆ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Ｐａｒｔａｓｉｄｅｓｍ， ＬＣＩＡ Ｃｏｕ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ｏｒｓ：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２３：１，ｐ．３１⁃３２（２００７） ．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 Ｉｎ Ｌｉｑ．） ｖ． Ａｌａｍａ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 Ｏｒｓ，（２００３）ＳＡＳＣ ２７２．
Ｇｌｅｎｃ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ｔｄ． ｖ． Ｂｅｎ Ｂａｒｒｅｔｔ ＆ 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Ｌｔｄ．，ＥＷＨ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５（１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ｌ） ． ２６ Ｒｅ ＪＲ；Ｅｘ ｐａｒｔｅ ＣＪ

（１９８６） ｌ６１．
Ｅｄｎａ Ｓｕｓｓ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Ａｒｂ ／ Ａｒｂ⁃Ｍ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ｙｅｒ，Ｖｏｌ．２：７１，ｐ．７１（２００９） ．
Ｅｄｎａ Ｓｕｓｓｍａｎ，Ｍｅｄ⁃Ａｒｂ：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ａｖｏｒｉｎｇ Ｅｘ Ｐａｒ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Ｗｏｒｌ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４２１，ｐ．４２６（２０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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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的和解协议本身也反映了调解协议的存在及其范围。 在二者所定范围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和解协

议为准。 对比之下，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之间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其分别体现的是当事人的合

意和仲裁庭的意思（即“两个意思”）；同时，根植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不告不理”的民事裁判理念，仲
裁庭的意思受制于当事人合意的约束，其不能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事项范围作出裁决，否则该裁决可能因仲

裁庭“超裁”而被撤销或被拒绝承认与执行。
在这一点上，调－仲程序或仲－调－仲程序同时包含了调解阶段和仲裁阶段，当事人就该两个阶段处理的

事项约定了一致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在调解阶段处理的事项超出了纠纷解决协议约定的范

围，且仲裁庭作出合意裁决对该调解结果予以确认，那么仲裁裁决解决的事项事实上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

事项范围。 按照《纽约公约》或者相关国内法的规定，此类裁决即构成“超裁”，有可能被撤销或被拒绝承认

与执行。 针对该效力风险，ＳＩＭＣ 和 ＳＩＡＣ 联合推出的“仲调仲”提案中纳入一项“视为条款”（ｄｅｅｍ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即推定当事人约定的任何由 ＳＩＭＣ 调解解决的纠纷都应视为属于仲裁协议的事项范围，①这就允许以

调解解决当事人未在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但与纠纷整体性的化解有关联的其他事项。
２．调解员和仲裁员行为的审查标准存在系统差异

首先，和解协议审查标准与仲裁裁决审查标准尽管一般都包含中立者行为规范方面的要求，但二者之间

存在系统性差异。 为了评估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５ 条“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中包

含了调解员不当行为的抗辩，但是其本身未就“不当行为”的构成作出规定，也未列举具体的不当行为，在适

用时仍需由法官主要依据准据法中的合同法进行审查。 尽管合同法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但是其比法定的

仲裁审查标准更贴近调解的运行机理与和解协议的性质。② 甚至，在未给予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强制执

行力的国家或地区，和解协议在法律性质上等同于普通的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事后随意毁约，而异

议方只能再开启新一轮的纠纷解决程序。 对比之下，合同法原则在仲裁审查中的适用空间较小，仲裁结果的

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较强，较为稳定。 生效的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者被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法定情形十分

有限，主要限于一些可能影响实质公平的严重程序失当。 《纽约公约》明确规定了仲裁员的几种不当行为，
比如仲裁庭超出仲裁条款约定仲裁的事项范围［第 ５ 条第 １ 款（ｃ）项］、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不符合当

事人选择的或仲裁地的法律［第 ５ 条第 １ 款（ｄ）项］。 此外，法院在就仲裁裁决的审查行使裁量权时，总体上

态度更为严格和审慎。③ 在调仲结合程序中，由于最终文书为“仲裁裁决”，因此最终以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

为主，而不涉及合同法之适用，从而未能兼顾调仲结合程序中的调解成分。
其次，调仲结合程序中立者行为的社会接受度还存在时空差异。 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乃至在特定国家或

地区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由于文化理念、社会陌生程度、法律规定和纠纷解决偏好等的变化，相同的中立者

行为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评价。 以“高海燕诉建毅控股有限公司案”④为例，该案涉及仲裁庭尝试促成当事人

和解的情况，该程序属于仲－调－仲程序。 当事人事后针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理由是仲裁庭关于和解方案

和仲裁员任命的提议系在西安（仲裁地）的一家酒店于晚餐时间进行，且并非所有当事人在场，因此仲裁员

在履职中存在明显偏私。 该案中，法庭表示该混合程序所得的仲裁裁决只有在与执行地（香港）关于道德和

公正的基本理念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会被拒绝执行，法庭尊重调解地惯常的调解形式，对于这份在西安作出的

仲裁裁决，不能以非正式会面在香港会引起表面偏私为由而拒绝予以承认。 该案表明，调仲结合程序会整体

性地受到仲裁地标准的审查，调仲结合程序中立者的行为规范存在地域文化差异，由此作出的仲裁裁决的跨

境承认与执行可能受阻。

①

②

③

④

ＳＩＡＣ⁃ＳＩＭＣ Ａｒｂ⁃Ｍｅｄ⁃Ａｒｂ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 ／ ｓｉｍｃ． ｃｏｍ． ｓｇ ／ 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ａｒｂ⁃
ｍｅｄ⁃ａｒｂ．

合同法仅仅为调解以及和解协议铺垫了最低标准，不能切合和解协议与一般合同的区别性；合同法关注的是当事人的“合意”，调解中
的自决概念关注各方当事人意思的实现，其范围更广泛；合同法为双边架构，没有考虑作为第三方的调解员的存在及其潜在影响力。 Ｄｏｒｃａｓ
Ｑｕｅ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０１：
１０５，ｐ．１１５⁃１２０（２０１５）．

Ｅｌｌｅｎ Ｅ． Ｄｅａｓ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２１９，ｐ．２２９⁃２３３（２０１３） ．

Ｇａｏ Ｈａｉｙａｎ ｖ． Ｋｅｅｎｅｙ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２０１１］ ＨＫＣＡ ４８９；［２０１２］ １ ＨＫＬＲＤ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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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法律风险的应对

（一）以委托不同中立者为一般规则

为了维护调解和仲裁各自的完整性，由不同的主体担任中立者更为适宜。 很多调仲结合程序规则以当

事人委托不同的中立者作为一般或默示规定，即虽然没有禁止当事人委托同一位中立者，但系以委托不同中

立者为一般情况，而如果当事人希望由同一人同时担任调解员和仲裁员，则需要另外在纠纷解决协议中作出

专门约定。 比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２０１８）》第 １３ 条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

外，调解员不应就调解未决的标的事项担任仲裁员。 甚至当事人还需要履行更复杂的程序才能委托相同的

中立者。 比如《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２０２２）》第 ６７ 条第 ２ 款规定，国际仲裁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在调解

失败后希望更换仲裁员的，则需要获得该仲裁机构主任的批准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 因此，对当

事人而言，不遵循一般规则而选择委托同一中立者，意味着其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成本和程序成本来追求上

述叠加优势。 反过来，如果当事人实际作出这些额外投入，则可以推定其已经对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作出判断

和选择，也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
然而，当事人委托相同中立者的主要动因是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就此目的而言，实际上在委托不同中立

者的前提下还有其他替代措施。 比如由不同的中立者在公开举行的会议上完成工作交接，一方面使得仲裁

员掌握要件事实、免于重复工作，另一方面也不会影响调解信息的保密性，同时也不会造成过多的额外成本。
在调解员和仲裁员由不同主体担任的情况下，调解员才能够更好地处理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不用担心可

能会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的判断产生不利影响，当事人也不用在承受压力的状态下接受调解员

的提议以避免日后中立者作出对其不利的仲裁裁决。①

（二）要求当事人充分知情的同意

在纠纷解决程序开始前或者在调解阶段和仲裁阶段的交接环节，中立者可以就其独立性和中立性等要

求以及职责内容发表声明并反复确认当事人的一致同意。 比如在 ＣＥＤＲ 下设的国际仲裁和解委员会（Ｃｏｍ⁃
ｍ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ＣＥＤＲ 委员会）建议的应对措施中，就包含了“当事人充

分知情的同意”这一项，同意内容可以包括委托同一位中立者、中立者可以进行单方私密会话、中立者应在

裁决时忽视调解保密信息等。② 在“加斯金诉加斯金案”中，调解员不顾当事人的反对而继续担任同一纠纷

或相关纠纷的仲裁员，对此，法院认为调解程序以鼓励当事人对调解员进行坦诚披露为基本动力，调解员在

未获得当事人明示同意的情况下转换身份成为仲裁员的做法是不当的。③ 如果对该法院意见作反面解释，
那么可推知在中立者获得当事人明示同意的情况下，这种角色转换就是适当的，仲裁员使用调解保密信息不

应当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
在处理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问题时，确保当事人知情的同意十分重要，因为受制于禁反言原则，

当事人不得事后再以仲裁员已参与调解活动为由而对其提出相关异议。④ 事实上，在当事人自愿选择调仲

结合程序并选择其认为适当的中立者时，就已经在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促使纠纷尽量在调解阶段解决，降低调

解员身份转换为仲裁员身份的可能性。 相应地，也就降低了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法律风险转换为实

际危险的可能性。 在调仲结合程序中，无论在该程序开始之前还是在调解阶段和仲裁阶段的交接环节，当事

人系明知候选仲裁员为调处标的纠纷的调解员，如果委托其继续担任该纠纷的仲裁员，则构成明示同意；如
果在对方委托仲裁员之后未及时提出任何质疑、出席仲裁程序并进行实体上的答辩，则构成默示同意。 无论

采取哪种表达同意的方式，当事人都不应再基于仲裁员与先前调解程序的联系而申请其回避，或者对所得裁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ｎｉｃｅ Ｃｈｕａ，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５：１，ｐ．１２⁃１３（２０１８） ．

Ａｌａｎ Ｌ． Ｌｉｍｂｕｒｙ，Ｈｙｂｒｉ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ｈｉｌｅ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Ｗｏｒｌ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３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ｉ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ＡｌａｎＬｉｍｂｕｒｙ⁃Ｈｙｂｒｉ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ｄｆ．

Ｇａｓｋｉｎ ｖ． Ｇａｓｋｉｎ，Ｎｏ． ２⁃０６⁃０３９⁃ＣＶ，２００６ ＷＬ ２５０７３１９（Ｔｅｘ． Ａｐｐ．⁃Ｆｏｒｔ Ｗｏｒｔ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０６）．
Ｙａｒａｓｌａｕ Ｋｒｙｖｏｉ ＆ Ｄｍｉｔｒｙ Ｄａｖｙｄｅｎｋｏ，Ｃｏｎｓｅｎｔ Ａｗａｒｄ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Ｂｒｏｏｋｌｙ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４０：８２７，ｐ．８４５（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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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提出效力方面的质疑，这既是保护调仲结合程序善意参与者的需要，也是培养理性当事人的有效路径。

（三）禁止调解中的单方会谈

调仲结合程序中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导致的棘手问题之一是，如果中立者在调解阶段与当事人进

行了单方沟通，那么就会产生仲裁阶段的中立者偏私和正当程序问题。 对此，有些学者建议调仲结合程序应

全面杜绝单方会议，所有的调解会议都应以当事人共同在场的形式进行。① ＣＥＤＲ 委员会也曾建议，调解中

的单方会话如果不会导致裁决被拒绝强制执行，那么就可予以准许。② 也就是说，只有在单方会话可能导致

裁决之效力被否定时，才能予以禁止，否则就可以进行。 但 ＣＥＤＲ 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通过的《促进国际仲裁中

的和解规则》③第 ２ 条以及新西兰国际仲裁中心（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简称 ＮＺＩＡＣ）
《标准仲裁规则》④第 ３３．２ 条都绝对地禁止仲裁员与当事人的单方会面，禁止其获取一方当事人未与其他当

事人分享的信息。
然而，调解中的单方对话有利于发掘所有与调解有关的事实要素与心理因素，往往成为找寻共同利益、

克服谈判僵局的关键。 完全禁止中立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单独会面，将争议涉及的问题留待在共同会议上讨

论，将有碍于调解的成功，也会影响调解效果。 此外，即便当事人与中立者在服务合同中约定中立者在调解

阶段不得进行单方会谈或提出法律方面的建议等，但如果中立者在实际调解过程中违反这些限制，而当事人

在合理期间内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并且继续推进调解，则应将此种情况理解为当事人对此予以默示同意，当
事人和中立者以行为的方式修改了原来的约定。

（四）允许当事人重选中立者

尽管当事人在调仲结合程序中约定了同一中立者，但可以允许其在调解与仲裁互相转化时选择其他人

员担任后续阶段的中立者，即撤回委托同一中立者的同意，中立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退出程

序。 比如，《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２０１４ 年版）［ ＩＢ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第 ２ 条（ａ）项规定，如果仲裁员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保持公正性与独立性存在怀疑，
那么其就应当拒绝接受指定；在仲裁程序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则应拒绝继续担任仲裁员。 即使当事人明确同

意仲裁员可以协助其解决纠纷，但该仲裁员如果由于参与调解而招致对其中立性或独立性的怀疑，则必须从

该纠纷解决程序中退出；即便仲裁裁决系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作出，也并没有降低对仲裁员独立性或

中立性的要求。
但是，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灵活性。 其实，只要中立者可以快速采取其他适当措施处理针对其中

立性方面的质疑即可，并不限于以辞职方式全然撤离该程序。⑤ 此外，一旦当事人决定撤销对既存中立者的

委托并委托其他中立者继续主持已经启动的调仲结合程序，那么对于被撤换掉的中立者而言，不仅其预期的

部分收入落空，而且其还由于对承诺并履行该纠纷解决服务而错失本可以承接的其他业务。

（五）要求仲裁时列举并排除调解保密信息

中立者在调解失败后的仲裁阶段，可以向当事人书面说明其认为可兹辩驳的事实以及法律争点，给予当

事人充分表达接受或反驳的机会。 被当事人共同接受的事实可以在仲裁阶段直接作为仲裁员裁决的事实依

据，而无需经历举证质证环节；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的事实或者未在调解中陈述的事实，则仍然需要符

合证据规则。 比如中国香港地区的《香港仲裁条例》（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⑥第 ３３ 条赋权仲裁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Ｋｏｈｌｅｒ，Ｗｈｅ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ｏｒ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 ２５：１８７，
ｐ．１９９（２００９） ．

ＣＥＤ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ＥＤＲ（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ｄｒ．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１．ｐｄｆ．

ＣＥＤＲ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ＤＲ（１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ｄｒ．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Ｒｕｌｅｓ⁃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ｔｅｘｔ ＝ ２％２０ＣＥＤＲ％２０Ｒｕｌｅｓ％２０ｆｏｒ％２０ｔｈｅ％２０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ｏｆ％２０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２０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ｔｏ％２０ｔｈｅ％２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２０ｏｆ％２０ｔｈｏｓｅ％２０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ＮＺＩＡＣ（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ｎｚｉａｃ．ｃｏｍ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
Ａｌａｎ Ｌ． Ｌｉｍｂｕｒｙ，Ｈｙｂｒｉ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ｈｉｌｅ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Ｗｏｒｌ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ｉ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ＡｌａｎＬｉｍｂｕｒｙ⁃Ｈｙｂｒｉ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ｄ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ｈｋ ／ ｈｋ ／ ｃａｐ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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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担任调解人，该条第 ３ 项（ｂ）目规定，仲裁当事人在调解阶段获得的任何资料都应被视为保密性资料，
例外情形仅限于两项：一为当事人同意，二为第 ４ 项规定的在调解过程获得保密资料的仲裁员在调解失败后

认为该资料与后续仲裁程序相关。 《新加坡国际仲裁法》 （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ｃｔ ２０２０］①第 １７ 条针对仲裁员获得调解保密信息的问题提供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即在当事

人同意由仲裁员担任调解员的情况下，要求仲裁员向当事人披露其在调解中获得的其认为与仲裁程序相关

的“实质信息”。 这样可以减少中立者在仲裁阶段对于调解保密信息的依赖，有利于当事人清晰地感知到这

种独立性和中立性，同时实现当事人所期待的经济性。 虽然调解信息的披露不意味着这些信息一定会被采

纳作为仲裁裁决的依据，适格的仲裁员或法官会像排除其在审理后认为不可采的证据一样，排除不具有实质

性的保密信息，但这仍然将中立者置于艰难境地。 在调仲结合程序中调解员角色和仲裁员角色为同一自然

人时，即便其在主观上希望符合仲裁规范并积极践行应然的仲裁职责，但在先进行的调解活动可能导致中立

者形成某种主观印象。 对此，认知心理学领域相关实验的结论性意见是，即便中立者自信地认为其可以搁置

那些与其裁决无关的信息，比如在调解中知晓的当事人的理由、目标或合作意愿，但事实上，其在作出仲裁裁

决时还是会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② 进一步说，即便这些信息对中立者造成的影响程度不超过其自由裁量

权范围，但仍然会为一方当事人带来更多利好，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更多损失，该实然结果仍然区别于调解

信息未披露情况下的应然结果。 更甚者，调解中所披露的事实情况并不受制于严格的证据规则，因此对中立

者产生实际影响的调解信息可能并不可靠或至少未经证实。

（六）排除基于调解活动质疑仲裁的权利

针对调仲结合程序，很多国家或地区允许当事人对调解规范和仲裁规范加以软化以及自主决定放弃其

程序权利并免除对中立者的追责权。 比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商事仲裁法》［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ＮＳＷ）］第 ２７ 条一般性地禁止当事人在调解失败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中立者担任调解员这一事实而对其后

续的仲裁员身份、仲裁活动或仲裁裁决提出反对；《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４
条规定，如果当事人在知情情况下对调仲结合程序表示同意，应视为其有效放弃了主张中立者潜在利益冲突

的权利，如果调解失败且仲裁员由此面临违反正当程序的异议，则当事人仍受到最初弃权声明的约束，即便

中立者在调解中与当事人进行了单方交流并获得保密信息，当事人也同样受其约束。
但有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者认为追究中立者违反公正程序的法律责任事项属于公共政策问题，法律不

应赋予中立者在违反公正程序情况下的免责待遇，当事人作出的放弃程序公正权的意思表示———无论是以

明示或默示方式作出，都会因违反公共政策而无效。 比如《１９９８ 年英国人权法》 （Ｕ．Ｋ．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８）以及《欧洲人权公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第 ６ 条均不允许当事人放弃程序公正权。
但这可能仅仅适用于法院诉讼程序，在其他案件中法院可能认定合意仲裁的当事人可以在隐私和终局性问

题上放弃程序公正权。③

四、中国对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问题的规则调适

（一）中国相关立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关于调仲结合程序的相关立法仅限于《仲裁法》的部分规定。
针对调解员能否以及如何在调解后继续担任同案仲裁员的问题，《仲裁法》未置一词。 但是，根据《仲裁

法》第 ３４ 条关于仲裁员必须回避之情形的规定，④仲裁员之前担任调解员的情形有可能被认定为该条项下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ｃｔ ２０２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ｓｓｏ． ａｇｃ． ｇｏｖ． ｓｇ ／ ／ ＳＬ ／ Ｓ９７１⁃２０２０？
ＤｏｃＤａｔｅ＝ ２０２０１１３０．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Ｗｉｓｔ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 Ｇｕｔｈｒｉｅ ＆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Ｊ． Ｒａｃｈｌｉｎｓｋｉ，Ｃａｎ Ｊｕｄｇｅｓ Ｉｇｎｏｒｅ Ｉｎ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
ｄ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５３：１２５１，ｐ．１２８６⁃１３２２（２００５）．

Ｒａｎｇ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Ｌｔｄ． ｖ． Ｓｅａｔｒａｎｓ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ｒｐ． （ ２００２） ＥＷＣＡ Ｃｉｖ ４０５（１４ｔ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Ｎｏｒｄｓｔｒöｍ⁃Ｊａｎｚｏｎ ｖ．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８１Ｏｌ ／ ９５，ô
２７ｔ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６） ．

《仲裁法》第 ３４ 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
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
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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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其他关系”，或者涉嫌“私自会见当事人”。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简称《仲裁法（修订意见稿）》］第 ５４ 条和第 ５５ 条，当事人基于其在

选定仲裁员之前已知的事由而申请该仲裁员回避的，仲裁机构将不予批准。 因此，当事人如果希望中立者在

担任调解员之后继续担任仲裁员，则可以就此种身份转换作出具体约定、形成基本预期，这样一来，以被选定

的仲裁员曾担任同一纠纷的调解员为由而提出的回避申请，将因该事由属于“在选定该仲裁员前已知的事

由”而无法获得批准。
针对仲裁庭调解以及在调解之后转为仲裁程序的情况，相关规定集中为《仲裁法》第 ５１ 条和第 ５２ 条。

第 ５１ 条明确仲裁庭在作出最终裁决前可以依职权先行调解，或依当事人请求而应先行调解，并且由仲裁庭

根据调解成功与否作出不同处理：调解失败的，仲裁庭应继续仲裁程序并作出裁决；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仲
裁庭应当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调解书或裁决书，且两种文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 ５２ 条进一步对第 ５１
条提及的“调解书”之内容要求、形式要求以及法律效力等予以明确。 然而，该规定并不妥当，不仅未尊重调

解员和仲裁员的自愿性，而且“仲裁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等措辞模糊，与其他间接规范之间的关系失调。①

《仲裁法（修订意见稿）》第 ６８ 条和第 ７１ 条分别保留了现行《仲裁法》第 ５１ 条和第 ５２ 条的内容。 在此

基础上，《仲裁法（修订意见稿）》还就与仲裁有关的调解作出新的规定。 比如第 ３２ 条明确当事人在仲裁程

序中可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第 ６９ 条明确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庭组成前尝试调解，如果达成协议，则可

以选择撤回仲裁申请或者请求继续由仲裁庭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或仲裁书；当事人也可以在仲裁庭组

成后中止仲裁程序并另行委托调解员主持调解，若调解失败，则原仲裁程序恢复，若调解成功，则由原仲裁庭

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或裁决书，或者由当事人申请撤回仲裁申请。 然而该规定仅仅确认了当事

人在仲裁庭之外可以单独启动调解程序，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在仲裁庭组成前启动的调解程序中担任调解员

的人能否后续转换为仲裁庭成员。
由于调整仲裁等专业纠纷解决活动的立法整体上比较粗疏（也不宜过于精细），因此，大部分纠纷解决

机构一方面保留了同一纠纷或关联纠纷解决过程中调解员与仲裁员身份互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没有规

定调仲结合程序中中立者的特殊资质和能力要求，也没有特别规范其角色转化前后的行为。 比如，是否需要

在调仲程序中多次确认当事人委托同一位中立者的合意？ 如果之后一方当事人主张坚持最初的协议约定，
由同一位中立者继续仲裁，而另一位希望改换中立者，究竟应该维护最初的纠纷解决协议内容，还是更换中

立者？ 从现实情况看，多数仲裁规则并没有禁止仲裁员在调解阶段与当事人进行单方会面，也没有禁止仲裁

员在仲裁阶段使用在调解阶段获得的信息来裁判案件。 实践中，还需要机械地分别适用调解规则和仲裁规

则来处理中立者以不同身份从事的活动，这样就会产生不同程序规则之间的冲突。

（二）法律规则的调适

这些具体问题则需依据调仲结合程序的发展现况和需求，以一般立法和程序服务规则予以明确。 对此，
中国立法可从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第一，《仲裁法》应当依据调解和仲裁所共享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明
确允许当事人在充分知晓调解和仲裁的区别、委托相同或不同中立者的区别的情况下，自主选用结合程序并

选择由同一主体同时担任调解员和仲裁员。 第二，《仲裁法》应当作出必要提示，建议当事人对候选中立者

的资质、经验和行为作出具体约定，建议当事人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保密性、中立性等法律风险并要求其承

担该风险，推定当事人约定的任何由调解解决的纠纷都应视为属于仲裁协议的事项范围，要求当事人放弃以

调解活动为由质疑仲裁员或仲裁裁决的权利。 第三，就中立者在调仲结合程序中的具体行为，立法无需作出

直接、细致的规制，但可以采用间接的方法予以调整。 首先，法律应要求商事纠纷解决行业对中立者进行更

严格的培训，要求其在当事人授权的范围内活动，同时满足调解阶段和仲裁阶段的基本要求，期待中立者出

于维护自身信誉之目的谨慎行事，在调解阶段不逾越其作为促进者的职能，在进入仲裁阶段时可以灵活地实

现角色转变，确保仲裁阶段不会受到已知晓的调解信息的不利影响。 其次，立法还可以赋权当事人和纠纷解

决服务提供方在多种措施中合意选择，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禁止中立者在调解中与当事人进行单方会面、
在程序转换时再次确认当事人对仲裁员的合意、由中立者列举调解阶段获得的保密事项并排除等。

① 参见张圣翠：《仲裁员与调解员身份互换规范的比较与借鉴》，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第 １３９⁃１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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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服务规则的调适

１．以委托不同中立者为一般规则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第 ５０ 条在第 ７ 项中明确仅允许由当事人以书面形式约定调解

员继续担任同案仲裁员，除此之外，接受指定的调解员不得担任同案仲裁员；《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调解

员守则》第 ９ 条规定禁止调解员担任同一纠纷的仲裁员，但同时明确了例外，即“法律另有规定”。 上述规则

一般性地鼓励调解员与仲裁员的分离，以减少调解过程对仲裁员审理活动产生不必要的影响。① 但是，如果

当事人确实希望委托同一位中立者，上述规则非但不予禁止，反而可以提请当事人注意其中的法律风险，促
使当事人投入更多精力调查、思索，并在此基础上以书面形式审慎地作出选择。

２．有条件地允许当事人重选中立者

北京仲裁委员会针对调仲程序进行了改革，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２０２２）》中纳入关于国际商事

仲裁的特别规定（第八章），就仲裁庭调解事项，明确当事人可以在认为仲裁结果可能受到先前已失败的调

解程序之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更换仲裁员的请求，该请求将由仲裁机构主任予以审查、批准（第 ６７ 条第 ２
项）。 该规定并非北京仲裁委员会的首创，而属于上述列举的风险措施之一并为《香港仲裁条例》《国际律师

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等所确认，中国其他纠纷解决服务机构和立法者也可予以借鉴和推广。
３．在仲裁程序中排除调解保密信息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第 ５１ 条就仲裁庭组成后由仲裁庭主持调解活动的情况作出规

定，但并没有附加任何身份限制或行为限制，与此同时，第 ５３ 条明确调解失败后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在后续

仲裁等程序中援引对方、调解员或仲裁庭在调解过程中发表的意见、提出的观点、作出的陈述、表示认同或否

定的建议或主张作为其请求、答辩或反请求的依据。 结合来看，这些规定更侧重对仲裁员在担任调解员之后

的保护而非限制。
４．排除基于调解活动质疑仲裁的权利

《仲裁法（修订意见稿）》第 ３３ 条规定：“一方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仲裁程序或者仲裁协议中规定的

内容未被遵守，仍参加或继续进行仲裁程序且未及时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因此，
在调仲结合程序中，如果当事人未对同一中立者在调解或仲裁阶段可能影响其独立性或中立性的行为或情

况提出明确的异议，则视该当事人默示地放弃了此项异议权，那么在调仲结合程序终止后，就不应依据该特

定行为或情况而针对中立者、纠纷解决程序和纠纷解决结果提出疑问。 根据《仲裁法（修订意见稿）》第 ５４
条和第 ５５ 条，当事人基于其在选定仲裁员之前已知的事由而申请该仲裁员回避的，仲裁机构将不予批准。
同理，当事人也不应基于此理由而质疑中立者在仲裁活动中的独立性、中立性或仲裁裁决的效力。

五、结语

调仲结合程序的多样化顺应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提高解纷效率、降低成本、满足特

定的文化偏好及保证解纷质量稳定等，当事人可能委托同一自然人分别担任调解员和仲裁员。 然而，就同一

商事纠纷而言，调解员和仲裁员的身份竞合有可能破坏调解保密性并干扰当事人之间的坦诚对话，影响仲裁

员的中立性并违反仲裁辩论原则，继而造成仲裁裁决的效力受损。 目前，《仲裁法》《仲裁法（修订意见稿）》
以及主要纠纷解决机构的规则并没有明确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转换问题，比如，是否需要多次确认当事人委

托同一位中立者的合意？ 如果仅有一方当事人改变原意希望改换中立者，那么是否应予更换？ 这些规定整

体上滞后于调仲结合程序的实践需求。 为了减少当事人的疑虑，平衡当事人和中立者之间的利益，相关立

法、行业规则、机构规则等应当从外部进行规范。 对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和纠纷解决程序规则，比如

一般性地要求委托不同的中立者、当事人应在充分知情的状态下表示对中立者的同意、禁止调解中的单方会

谈、允许当事人重新选择仲裁员、仲裁前列举调解保密信息并排除、禁止当事人以调解活动为由而质疑仲裁，
以不断提高中国 ＡＤＲ 从业人员素养、丰富中国 ＡＤＲ 实践，提高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市场中的竞争力。

① 参见黄荣楠：《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评述》，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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